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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未经审议的重大投资事项后即要求相关方于2019年12月签署债权债务抵消协议， 说明公司仍能实行

有效的控制机制对俄联合进行管理。 ”

综合上述事项，再结合扬子新材2019年、2020年管理层变动情况，现任主要管理层在扬子新材开始

任职的时间，原主要管理层对是否丧失俄联合控制认定等情况，在证据不一致的情况之下，若认定2019年

期初俄联合即失去控制，将给报告使用者较大的误导。我们在评价审计证据时，发现存在部分证据矛盾的

情况。在审计证据不充分、不适当、部分证据矛盾的情况下，并且扬子新材最终未按该认定编制报表，我们

难以按审计准则的要求评价审计证据，不具备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3）说明在无法判断扬子新材2020年财务报表期初数据的准确性和恰当性，也无法判断扬子新材

2020年期末长期股权投资、2020年投资收益数据的准确性和恰当性的情况下，对扬子新材2020年度年报

出具保留意见是否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有关

规定；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涉及事项及重要性

扬子新材持有俄联合51%的股权， 扬子新材管理层认为已丧失对俄联合的控制。 扬子新材编制的

2020年度财务报表，从2020年1月1日不再将俄联合纳入合并范围。 2020年度，扬子新材对该项投资确认

投资收益人民币-14,557.31万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1,

010.00万元。

我们未能对扬子新材丧失俄联合控制权的时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无法判断扬子新材

2020年财务报表期初数据的准确性和恰当性，也无法判断扬子新材2020年期末长期股权投资、2020年投

资收益数据的准确性和恰当性。

扬子新材对俄联合的管理实际处于失控状态， 管理层决定从2020年初不将俄联合纳入合并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扬子新材在此基础上编制的财务报表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的实际情况。 基

于俄联合失控的事实，并考虑扬子新材发现俄联合期初数可能存在重大差错，但未最终落实差错详细原

因并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予以更正等。 我们无法判断扬子新材2020年财务报表期初数据的准确性和恰

当性，无法判断扬子新材2020年期末长期股权投资、2020年投资收益数据的准确性和恰当性。

扬子新材持有的对俄联合长期股权投资金额1,010.00万元，占扬子新材合并报表资产总额的0.98%，

与我们确定的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630万元相比，对扬子新材合并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扬

子新材对丧失俄联合控制权确认的投资收益-14,557.31万元， 与我们确定的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

630万元相比，对扬子新材合并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

2、涉及事项对财务报告不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原因

我们在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的广泛性时，考虑了：①该事项主要对财务报表的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收益项目产生影响；②该事项的影响不会导致扬子新材公司2020年经营成果发生盈亏变化、不会导

致扬子新材期末净资产由正转负、不会影响退市指标、风险警示指标、持续经营等，具体原因如下:

截止2021年4月28日，因RSM审计工作尚未结束，且RSM与俄联合也未完成对期初差异原因核对工

作、合并抵消与报表折算未最终确定。 据RSM提供的俄联合报告初稿来看，2019年末俄联合净资产与前

任年审会计师审定数相差约折合人民币2.85亿元。 但上述数据并未最终审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

根据沟通的情况来看，RSM拟对俄联合2018年-2019年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基于上述原因，扬子新

材未能对前期可能存在的会计差错予以更正，扬子新材难以确定俄联合2020年期初净资产的金额、难以

确定对俄联合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同时难以准确确定2020年初丧失俄联合控制权的投资收益。 对该事

项，我们也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但从RSM提供的报告初稿来看，将调减2019年期末（2020年

期初）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人民币约1.44�亿元。 扬子新材2020年对该项投资确认投资收益人民币-14,

557.31万元，将丧失俄联合控制权及期初差异事项可能对扬子新材造成的损失予以反映，充分降低了如

不确认该事项可能给财务报表使用者带来的误导，在期初差异暂不具备追溯调整条件的前提下，该事项

不会导致扬子新材2020年经营成果发生盈亏变化、不会导致扬子新材净资产为负，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

广泛性影响。

综上：在无法判断扬子新材2020年财务报表期初数据的准确性和恰当性，也无法判断扬子新材2020

年期末长期股权投资、2020年投资收益数据的准确性和恰当性的情况下，对扬子新材2020年度年报出具

保留意见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有关规定。

（4）对上述本题中向上市公司提出的上述问题（1）至（5）、（7）至（9）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2-（1）年审会计师核查：

1、获取并复核了RSM2021年6月4日提供的代俄联合编制的俄联合2020年度合并报表；

2、复核了扬子新材编制模拟财务报表的过程、模拟财务报表与报告期的差异科目、金额及俄联合对

模拟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占比数据计算的准确性；

3、对RSM出具的俄联合审计报告初稿中提及的保留事项、扬子新材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事项对扬子

新材合并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否重大、是否具有广泛性进行了评价；

问题2-（1）年审会计师意见：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1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 第十条

“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一）在评价根据审计证据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 ；第

十一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就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规定编制并

实现公允反映形成审计意见” 。

扬子新材委托RSM对俄联合及子公司穆勒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俄联合合并审计报告，我们在对俄

联合的审计指引中要求RSM出具的审计报告包括：俄联合的合并审计报告。 但实际执行过程中，RSM并

未出具俄联合合并的审计报告。 RSM在审计时，发现调整事项并提出调整建议后，要求俄联合在财务系

统中对账务予以更正，因俄联合不同意在财务系统中对会计差错予以更正，RSM对发现的调整事项对报

表数据做了审计调整，但仍然对调整事项在审计报告中作为了保留事项。 在复核RSM提供的试算平衡表

调整数据及单体审计报告中保留事项时，发现存在试算平衡表中调整分录与审计报告保留事项提及数据

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俄联合未对相关事项进行说明和解释，RSM及俄联合未向扬子新材和我们提供审计

调整、差异原因等相关的资料。 我们不能判断RSM对俄联合审计调整的恰当性、俄联合报表数据的公允

性。 因此，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得出模拟报表是否公允的相关结论。

如扬子新材对问题2-（1）的回复所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的规定对在建工程进行了

初步减值测试，参考了购买一条相同型号规模冷轧机组产线的供应商报价，判断可收回金额低于期末账

面价值， 发现俄联合在建工程有减值现象， 出于谨慎性考虑， 对在建工程计提了2,164.23万元减值准

备。 ”因我们未对俄联合进行审计，RSM也未能提供相关底稿和证据，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对该事项的恰当性作出判断。

同时扬子新材管理层基于已丧失对俄联合控制的事实， 并已作出了俄联合不纳入2020年合并范围

的判断，若将俄联合2020年纳入合并，与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符。 俄联合未失控的假设，与事实情

况也是不符的。 在出具报告之前，我们也没有按照该假设情况，评价审计证据并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

见。

基于我们确实尚未对上述假设取得证据， 并考虑本问题回复第一、 二段所述原因， 我们不能判断

RSM对俄联合审计调整的恰当性、俄联合报表数据的公允性，未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得出模拟报表

是否公允的相关结论。 在无相关审计证据，也未能评价审计证据的前提下，我们也无法发表是否会影响

2020年度审计意见类型的相关意见。

问题2-（2）年审会计师核查：

1、我们获取并检查了扬子新材向马德明发函的内容，询问了扬子新材管理层回函的情况；

2、我们获取了RSM提供的审计备忘录，并对备忘录中提及的重要事项与RSM进行了沟通；

3、我们就俄联合控制权问题，与扬子新材管理层进行了沟通；

4、我们就RSM提出的扬子新材在2020年以前对俄联合失控的情况，与前任会计师进行了沟通，获取

并检查了前任会计师提及的对控制权判断的相关资料；

5、我们检查了扬子新材关于俄联合收购等相关事项的公告、查阅了扬子新材以前年度审计报告等资

料；

问题2-（2）年审会计师意见：

2020年12月，扬子新材聘请了境外会计师事务所RSM对俄联合进行2018年、2019年、2020年财务报

表审计及2019年末存货和在建工程的专项审计。 扬子新材委托我们对扬子新材2020年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审计，作为集团组，我们利用组成部分的审计工作。 我们未对扬子新材2019年及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审计、我们未对俄联合2020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我们复核并评价RSM相关证据时发现：RSM要求俄

联合提供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等资料，但未能收到任何决议文件；RSM检查了俄联合审批的签署情况，但

俄联合没有关于管理职责规定的内部文件，RSM没有得到审批程序相关内控规定的证据。 同时，RSM提

出了2019年俄联合收购OKADREV� LLC和OKADREV� Vologda� LLC的99%股权等丧失控制权迹象

的情况。RSM审计备忘录中提到马德明是俄联合的控制人。我们复核了前任会计师提及的扬子新材2019

年及以前年度控制俄联合的相关证据，前任会计师认为：2019年及以前年度扬子新材是俄联合的控股股

东，马德明是俄联合经营负责人。 综合俄联合存在对外收购股权未经扬子新材同意、2019年12月俄联合

召开董事会、要求中止收购OKADREV� LLC和OKADREV� Vologda� LLC等事项。 扬子新材判断2020

年丧失对俄联合的控制，并于2020年初将俄联合不纳入合并范围的会计核算，我们没有发现该判断存在

明显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直接证据。但我们未能对扬子新材丧失俄联合控制权的具体时点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该事项作为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无法对以下事项作出判断：扬子新材是否曾对俄联合产生控制、丧失控制的时点、马

德明是否为其实际控制人， 扬子新材自2015年至2019年对俄联合存在控制并并表的会计处理的依据和

合规性。

问题2-（3）年审会计师核查及意见

检查了管理层回复的沟通内容，与事项相符。

如问题2中需要年审会计师回复的问题（2）中的回复所述：综合各种证据并结合扬子新材2019年、

2020年管理层变动情况，现任主要管理层在扬子新材开始任职的时间，原主要管理层对是否丧失俄联合

控制认定等情况。在此情况下若认定2019年期初俄联合即失去控制，存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在此事实情

况之下，若认定2019年期初俄联合即失去控制，将给报告使用者较大的误导。 我们在评价审计证据时，发

现存在部分证据矛盾的情况。 在审计证据不充分、不适当、部分证据矛盾的情况下，并且扬子新材最终未

按该认定编制报表，我们难以按审计准则的要求评价审计证据，不具备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问题2-（4）年审会计师核查：

1、我们获取并检查了扬子新材提供的俄联合章程等相关资料；

2、我们获取了RSM提供的审计备忘录，并对备忘录中提及的重要事项与RSM进行了沟通，复核并评

价了RSM提供的相关证据；

3、我们就俄联合控制权问题，与扬子新材管理层进行了沟通；

4、我们就RSM提出的扬子新材在2020年以前对俄联合失控的情况，与前任会计师进行了沟通，获取

并检查了前任会计师提及的对控制权判断的相关资料；

问题2-（4）年审会计师意见：

公司回复中提及事项属实。

我们复核并评价RSM相关证据时发现：RSM要求俄联合提供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等资料，但未能收

到任何决议文件；RSM检查了俄联合审批的签署情况， 但俄联合没有关于管理职责规定的内部文件，

RSM没有得到审批程序相关内控规定的证据。 同时，RSM提出了2019年俄联合收购OKADREV� LLC和

OKADREV� Vologda� LLC的99%股权等丧失控制权迹象的情况。我们复核了前任会计师提及的扬子新

材2019年及以前年度控制俄联合的相关证据。 综合俄联合存在对外收购股权未经扬子新材同意、2019年

12月俄联合召开董事会等事项，结合扬子新材2019年、2020年管理层变动情况，现任主要管理层在扬子

新材开始任职的时间，原主要管理层对是否丧失俄联合控制认定等情况。 我们未能对扬子新材丧失俄联

合控制权的具体时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该事项发表了保留意见。

问题2-（5）年审会计师核查：

1、我们获取并检查了扬子新材提供的俄联合章程等相关资料；

2、我们获取了扬子新材《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控股子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了解了扬子新

材对子公司管理的内部控制；

3、我们询问扬子新材管理层对俄联合管控相关事宜，检查俄联合董事会决议、俄联合公司重大事项

报告、重大事项审批等资料时，管理层告知我们：俄联合2020年度并未召开董事会，无俄联合重大事项报

告的资料，也没有对俄联合重要事项审批的资料；

4、我们就俄联合控制权问题，与扬子新材管理层进行了沟通；

5、就扬子新材判断2020年初丧失对俄联合的控制，我们结合上述核查程序及收集的证据，评价了扬

子新材的判断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问题2-（5）年审会计师意见：

公司回复中提及事项属实。 我们认为：扬子新材判断2020年丧失对俄联合的控制，我们没有发现该

判断存在明显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直接证据。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

予以确定。 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

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从董事会人员设置来看：俄联合董事会共5名董事，其

中扬子新材委派3人， 扬子新材拥有对被投资方俄联合的权力；2020年扬子新材无法有效参与俄联合的

相关活动，包括无法有效参与俄联合生产经营、投融资活动等；受疫情影响，扬子新材无法派出人员，运用

权力加强对被投资方俄联合的控制；并且因公司战略转型，公司决定处置俄联合的股权。 扬子新材判断

2020年丧失对俄联合的控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2-（7）年审会计师核查：

1、复核了RSM提供的审计备忘录，并对备忘录中提及的重要事项与RSM进行了沟通；

2、复核了俄联合审计报表初稿、复核了由外币折算为人民币的过程；

3、复核了俄联合审计报表初稿与原公告数据差异的原因；

4、核查了俄联合相关差异调整对俄联合2018年至2019年利润总额及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及占比的计

算过程；

5、核查了俄联合相关差异调整对扬子新材合并报表2018年至2019年利润总额及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及占比的计算过程；

问题2-（7）年审会计师意见：

因我们未能获取到审计调整详细原因、计算过程等相关资料；未能获取到数据差异的原因说明及相

关资料。 并且俄联合存在对2018年、2019年数据进行更正的情况，我们未能获取到对2018年、2019年数

据更正的原因及相关资料。 故我们无法核实RSM审计备忘录提及俄联合净资产存在重大差异的具体产

生原因、也不能判断公司回复的相关差异对2018年、2019年影响金额的正确性。

问题2-（8）年审会计师核查：

1、获取并检查了扬子新材与马德明、马晨签署的《关于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

2、检查了扬子新材收取股权转让意向金的进账单、会计凭证等相关资料；

3、就RSM对俄联合的审计进度，与RSM、管理层进行了沟通；

4、复核了RSM提供的审计报表初稿；

问题2-（8）年审会计师意见：

因RSM对俄联合的审计工作未能按期完成，RSM提供的报告初稿与原报表存在差异，并且差异未能

落实，不具有取得持有俄联合51%股权公允价值的基础，其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情况下，基于谨慎性

原则、计量的可靠性考虑，扬子新材将对俄联合的投资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时，认定其账面价值仅为人民

币1,010.00万元。 因我们未能获取该账面价值相关的充分适当证据，对此发表了保留意见。

问题2-（9）年审会计师核查：

1、我们核查了扬子新材计算的自俄联合2015年至2019年各年业绩情况与扬子新材资产、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及比例；

2、我们检查了扬子新材与马德明、马晨签署的《关于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等相关资料；

3、我们检查了扬子新材关于出售俄联合股权的相关公告；

问题2-（9）年审会计师意见：

扬子新材计算的自俄联合2015年至2019年各年业绩情况与扬子新材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

利润的影响金额及比例无误；扬子新材回复的与马德明、马晨签订合同对价格条款的约定属实。

3.�年报显示，截止2020年末，胡卫林通过超额支付预付款等方式占用你公司资金余额19,685.43万

元，你公司计提资金占用利息754.00万元，资金占用本息合计20,439.43万元。 2020年6月28日公司为收

购苏州开元民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科技” ）股权向胡卫林支付1亿元股份转让意向金，

后收购事宜遇到障碍， 尚无实质性进展， 胡卫林收取的1亿元股权收购意向金， 构成了资金占用。 截止

2020年末，胡卫林占用你公司资金的余额30,439.43万元。 你公司未对该部分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另外，

胡卫林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曾担任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截至目前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

自然人股东。

请你公司：

（1）说明胡卫林资金占用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占用的具体内容、发生的具体时间、占用方式、

占用发生金额及归还金额的逐笔明细、日占用最高金额及截至回函日占用余额等；

公司回复：

截至2020年末，占用资金30,439.43万元的构成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占用方 金额

胡卫林（通过苏州汇丰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占用） 10,958.26

胡卫林（通过苏州市开元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占用） 5,231.03

胡卫林（通过江苏海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占用） 1,095.00

胡卫林（通过苏州市新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占用） 1,355.14

胡卫林（通过苏州德峰矿产有限公司占用） 10,000.00

胡卫林（通过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占用） 1,800.00

合计 30,439.43

1、时任公司总经理胡卫林向公司重要供应商苏州汇丰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圆” ）

超比例支付预付款，并通过向汇丰圆拆借资金至其关联方，利用公司正常的采购业务形成了资金占用。其

中日最高占用额不超过2019年9月27日的最高预付款52,379.05万元， 截至回函日占用余额8,708.89万

元，计提资金占用利息754万元。

具体如下（负数代表归还 ）：

形成时间

占用方式及金额（万元）

累计余额

货币资金 票据 资金占用费

2019年1月 15,781.85 - 137.37 15,919.22

2019年2月 3,223.64 - - 19,142.86

2019年3月 -5,624.20 3,284.22 140.50 16,943.38

2019年4月 -2365.00 5,535.58 - 20,113.96

2019年5月 200.00 3,397.00 - 23,710.96

2019年6月 1,500.00 - - 25,210.96

2019年7月 1,200.00 - - 26,410.96

2019年8月 9,701.00 - - 36,111.96

2019年9月 4,790.00 4,346.43 - 45,248.39

2019年10月 2,797.00 2,205.80 - 50,251.19

2019年11月 -9,789.00 1,236.89 - 41,699.08

2019年12月 -8,740.00 713.07 508.19 34,180.34

2020年1月 390.00 38.20 - 34,608.54

2020年2月 55.00 259.98 - 34,923.52

2020年3月 -6,829.51 -24.04 - 28,069.97

2020年4月 -1,948.00 3,657.33 - 29,779.30

2020年5月 1,862.59 443.80 - 32,085.68

2020年6月 -10,347.88 -1,573.22 - 20,164.59

2020年7月 -8,918.72 - - 11,245.87

2020年8月 414.95 - - 11,660.82

2020年9月 -1,944.31 - - 9,716.51

2020年10月 73.82 - - 9,790.33

2020年11月 435.66 - - 10,225.99

2020年12月 -21.73 - 754.00 10,958.26

2021年1月 -575.41 - - 10,382.85

2021年2月 4.98 - - 10,387.83

2021年3月 -251.48 - - 10,136.35

2021年4月 673.46 - - 9,462.89

2、 胡卫林通过其他供应商苏州市新帝钢材有限公司超比例支付预付款形成的资金占用3,379.70万

元、通过向新永丰拆借资金至其关联方形成的资金占用2,896万元，全部转移至苏州市开元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开元金属” ）。 其中日最高占用额不超过2020年6月30日的最高预付款7,974.68万元，

截至回函日占用余额5,231.03万元。

具体如下（负数代表归还 ）：

形成时间

占用方式及金额（万元）

累计余额

货币资金 票据 货物

2020.5.27 750.00 - - 750.00

2020.5.29 - -2,705.01 -1,955.01

2020.6.11 2,000.00 - - 44.99

2020.6.17 2,000.00 - - 2,044.99

2020.6.19 1,550.00 - - 3,594.99

2020.6.29 600.00 - - 4,194.99

2020.6.30 3,379.70 -2,143.67 5,831.02

2020.7.8 600.00 - - 6,431.02

2020.7.14 - - -1,649.72 4,781.30

2020.7.31 - - -2,446.27 2,335.03

2020.8.19 1,638.00 - - 3,973.03

2020.9.3 500.00 - - 4,473.03

2020.10.19 500.00 - - 4,973.03

2020.11.30 258.00 - - 5,231.03

3、向公司重要供应商江苏海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海丰” ） 超比例支付预付款，并通

过向江苏海丰拆借资金至其关联方，利用公司正常的采购业务形成了资金占用。 其中日最高占用额不超

过2018年9月21日的最高预付款3,800万元，自2020年8月起，公司通过每月减少支付供应油漆款的三分

之一，逐月降低占用款，截至回函日占用余额519万元。

具体如下（负数代表归还 ）：

形成时间

占用方式及金额（万元）

累计余额

货币资金 票据 货物

2018.9.21 - 3,800.00 - 3,800.00

2018.12.27 -2,000.00 - - 1,800.00

2019.7.5 - -200.00 - 1,600.00

2020年8月 - - -90.00 1,510.00

2020年9月 - - -115.00 1,395.00

2020年10月 - - -95.00 1,300.00

2020年11月 - - -87.00 1,213.00

2020年12月 - - -118.00 1,095.00

2021年1月 - - -122.00 973.00

2021年2月 - - -96.00 877.00

2021年3月 - - -48.00 829.00

2021年4月 - - -116.00 713.00

2021年5月 - - -104.00 609.00

2021年6月 - - -90.00 519.00

4、向公司重要供应商苏州市新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豪金属” ） 超比例支付预付款，

并通过向新豪金属拆借资金至其关联方，利用公司正常的采购业务形成了资金占用。 其中日最高占用额

不超过2020年3月25日的最高预付款5,085万元，截至回函日占用余额0万元。

具体如下（负数代表归还 ）：

形成时间

占用方式及金额（万元）

累计余额

货币资金 票据 货物

2020.3.20 85.00 - - 85.00

2020.3.24 5,000.00 - - 5,085.00

2020.4.9 - - -525.70 4,559.30

2020.4.23 - - -531.36 4,027.93

2020.4.24 500.00 - - 4,527.93

2020.4.30 - - -740.41 3,787.53

2020.6.30 - - -44.27 3,743.26

2020.7.31 - - -888.11 2,855.14

2020.8.31 -500.00 - - 2,355.14

2020.9.30 -500.00 - - 1,855.14

2020.11.30 -500.00 - - 1,355.14

2021.1.21 -500.00 - - 855.14

2021.3.21 -855.14 - - 0

5、为收购民生科技股权向胡卫林指定收款方苏州德峰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峰矿产” ）支付1

亿元股份转让意向金，后收购事宜遇到障碍，尚无实质性进展，收取的1亿元股权收购意向金，构成了资金

占用。 其中日最高占用额为2020年6月28日支付的10,000万元意向金， 截至回函日占用余额10,000万

元。

具体如下（负数代表归还 ）：

形成时间

占用方式及金额（万元）

累计余额

货币资金 票据 货物

2020.6.28 10,000.00 - - 10,000.00

6、胡卫林担任子公司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洛特” ）董事长时，通过向巴洛特拆

借资金至其关联方形成了资金占用。 其中日最高占用额不超过2020年1月2日的支付的1,800万元，截至

回函日占用余额1,800万元。

具体如下（负数代表归还 ）：

形成时间

占用方式及金额（万元）

累计余额

货币资金 票据 货物

2020.1.2 1,800.00 - - 1,800.00

（2）说明你公司对上述资金占用事项的披露是否及时，预计解决资金占用的期限、解决方式、截至回

函日的进展，以及公司董事会在发现、解决资金占用的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

公司回复：

1、公司对上述资金占用事项的披露及时，公司资金占用发现及披露情况如下：

2019年11月， 公司发现原有业务模式存在预付账款风险并要求预付账款对象即公司重要供应商苏

州汇丰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圆” ）签署了还款协议，同时要求时任总经理胡卫林签署了

还款担保协议。

2020年6月，2019年度财务报表经前任会计师审计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预付款项被列入保

留意见，公司开展了资金占用排查工作。

2020年10月底，江苏省证监局对公司进行了双随机检查，其中对汇丰圆大额预付款问题进行了重点

检查，在公司不断加大催收力度以及证监局双随机检查的双重压力下，公司第二大股东胡卫林承认其通

过汇丰圆拆解资金形成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情况。

2020年11月，公司在确认第二大股东确实存在资金占用情况后，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资金占

用的提示性公告， 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公司自查第二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11-03）。

2020年12月，公司在对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中对公司第二大股东资金占用具体情况进行了说明。

2021年3月， 因胡卫林还款未达预期， 公司披露了 《关于第二大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1-03-12）。

综上，公司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了公司第二大股东资金占用事项及进展情况。

2、预计解决资金占用的期限、解决方式、截止回函日的进展：

在确认资金占用事项后，公司积极采取措施不断加大催收力度、减少供应商货款支付等方式追缴占

用资金，同时在胡卫林的积极配合下，2020年至今已还款8767万元，其中2021年还款约3427万元，截至回

函日胡卫林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27,012.92万元。 同时，公司银行融资授信均由胡卫林提供担保，其对公

司的担保额大于其资金占用额。

预计解决资金占用的方式及期限：

1）出售民生科技股权，偿还占用资金；

①优先采用现金方式偿还占用资金。 胡卫林拟通过向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民生科技股权，以获得股

权转让款偿还占用资金。已与潜在收购方达成初步意向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目前各项工作仍在持续

推进中。因该潜在收购方为国企，考虑涉及相关审批、收购流程较长，若合作达成至落地实施，预计需三个

月时间。

②因上述方式推进需一定的时间， 公司通过第三方收购与自身收购并行方式加速解决资金占用问

题。 2020年6月24日公司与民生科技实际控制人胡卫林签订了《收购意向协议书》，拟以现金方式购买其

持有的民生科技33.73%的股份。 在胡卫林按照协议约定对民生科技2020年-2022年实现净利润做出承

诺的前提下，民生科技整体估值12.00亿元，其中公司购买胡卫林33.73%股权对应的价格为4.05亿元。 按

照约定，公司已向胡卫林支付1亿元股份转让意向金（该资金已用于偿还部分占用资金）。 2021年6月29

日公司启动对民生科技实施重大资产收购程序进行以股抵债，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相关事项，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胡卫林持有

的民生科技1400万股（占民生科技股份总数的33.73%），民生科技整体估值预计为12.00� 亿元，交易价

格约为4.05亿元，胡卫林拟以上述交易的税后所得扣除银行质押借款金额的余额抵偿其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 若最终以此种方式推进，因收购民生科技股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预计需三个月时间。 在此

期间，若第三方收购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存在终止该项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性，继续积极促成第三方收购

优选现金还款。

2）通过变现胡卫林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向银行偿还其抵质押股票的融资贷款后用于优先偿还占

用资金款项。 胡卫林承诺通过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获得的资金，在向银行归还通过抵质押扬子新材

股票融资贷款后，剩余资金将优先用于偿还所占用的本公司资金。 胡卫林持有的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后需

寻找合适的买方进行股票交易，股票变现预计需三个月时间。

3）胡卫林承诺在其未清偿完毕对本公司的债务之前，公司享有其名下土地的优先购买权，该方案在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并经苏州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后执行，胡卫林收到公司支付的价款后，用

于偿还对本公司的债务。 考虑该事项的推进需政府部门的许可，预计需要时间约为六个月。

综上所述，公司和各相关方始终在积极推进和解决公司第二大股东资金占用事项，并基于实际情况

以及公司发展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通处理，尽可能将资金占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降到最低，尽最大努力维

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公司董事会在发现、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中勤勉尽责

公司在发现汇丰圆存在大额预付账款风险后，于2020年3月要求汇丰圆签署了还款协议，同时要求

时任总经理胡卫林签署了还款担保协议。而后公司管理层积极催款，但汇丰圆的还款进度仍然未达预期。

在此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鉴于胡卫林的担保责任，公司对其优质资产进行了锁

定，即通过签署民生科技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并支付一亿元意向金（该部分资金也已用来归还占用资金）

来锁定其持有的股权。

2020年10月底，在公司不断加大催收力度以及证监局双随机检查的双重压力下，胡卫林最终承认其

通过汇丰圆拆借资金，形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至此收购民生科技股权事项被定义为以股抵债。

公司与监管机构多次沟通汇报资金占用事项进展情况以及以股抵债方案，根据监管机构反馈的以股

抵债相关制度规则，以股抵债标的需与公司现有业务存在一定的协同性。 考虑民生科技与公司现有业务

及战略转型方向的协同性不强，公司在持续推进民生科技重组的同时，也在积极督导胡卫林方寻找其他

第三方投资者收购其持有的民生科技股权， 即优先通过直接变现民生科技股权以现金方式偿还占用资

金。

去年底至今，胡卫林方已与多个投资机构进行合作洽谈，潜在收购方在完成现场尽调等相关工作后，

也与胡卫林方签署了收购意向协议书，但因该事项上尚存在不确定性，出于谨慎原则，公司未对此事进行

信息披露。 同时，公司要求胡卫林承诺，在向其他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民生科技股权时，须与收购方在股

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 ：收购方将民生科技股权转让款汇入共管账户，公司为共管账户共管方之一。 民

生科技股权转让款在用于归还通过质押民生科技股权向银行融资贷款的本金及利息后，剩余资金将优先

用于偿还所占用的扬子新材资金。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持续关注并推进胡卫林还款事项，一方面在持续积极推进民生科技

的收购事项，同时基于实际情况及多方考虑，采用筹划公司收购及第三方收购两条路径并行推进以尽快

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并优先选择第三方收购即现金还款方案。除上述措施外，亦采取多种方式解决资金占

用问题，如要求其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后获得资金在偿还抵押扬子股票银行融资款后优先用于偿还其占用

资金，故公司认为董事会在发现和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中勤勉尽责。

（3）结合胡卫林曾在公司持股及任职情况，说明上述资金占用事项是否导致你公司触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

公司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第（五）项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五）公司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本规则第13.3条第（五）项所述“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

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是指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

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

（一）公司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的余额在一千万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

（二） 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余额 （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

外）在一千万元以上，或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其向第一大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的，按照本章规定执

行。 ”

本次发生资金占用期间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第一大股东系南宁颐然养老产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南宁颐然” ）。 2017年10月17日，泸溪勤硕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硕来” ）与南

宁颐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勤硕来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68,990,000�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47%）转让给南宁颐然。 同时，勤硕来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84,61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16.52%）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南宁颐然行使。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南宁颐然成为公司单一

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 本次资金占用事项系公司第二大股东、时任公司总经理胡卫林向公司重要

供应商汇丰圆超比例支付预付款，并通过向汇丰圆拆借资金等多种方式，最终形成资金占用情况，不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第（五）项规定。

（4）自查除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外，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如是，请说明具体情

况，包括不限于占用主体、原因、占用时间、日占用最高余额和截至回函日占用余额等，并提供资金往来明

细；

公司回复：

经公司认真自查，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不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形。

（5）说明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已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如有），存在相关风

险的，请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公司大额资金被占用，导致公司的营运资金紧张。 资金占用的负面影响，给金融机构带来恐慌情绪，

部分银行出现抽贷压贷情况，银行续贷出现一定困难，公司沟通成本、融资成本及运营成本有所增加。

截至回函日，公司已收回8,677.42万元占用款，公司的资金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另外公司新材

料业务板块通过开源节流、提高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率等方式，减少营运资金需求量；通过战略转型升

级，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公司将合理安排资金用度，减少利息费用，目前生产经营是正常稳定的。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我们对胡卫林资金占用的明细以及相关公告进行了仔细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在发现

资金占用事项后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在后续推进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过

程中，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一直持续督导胡卫林尽早归还占用资金，并基于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变通处

理，同时积极采取了相应措施尽可能将资金占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降到最低，尽最大努力维护公司及广

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董事会及公司管理层在发现及解决资金占用的过程中均已勤勉尽责。

我们对胡卫林曾在公司持股及任职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我们认为上述资金占用事项不构成《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况。

我们仔细核查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相关的资料，我们认为除以上资金占用事项以外，公司不存在

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虽然目前的资金占用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有一定的影响，但公司管理层

已采取各种开源节流的财务措施，并积极推动战略转型升级，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4.�年报显示，你公司2020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21,430.64万元，同比增长13.90%，远高于营业收入

增长速度，其中2年以内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20,792.78万元，占比97%。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末余额1,

309.40万元，期末计提比例6.1%。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合计13,890.69万元，占比

64.82%。

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63,245.29万元，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营业成本总额56.81%。

其中，苏州市开元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金属” ）为公司第一大客户，同时为公司第四大供

应商，且开元金属将资金拆借至与胡卫林相关联的公司，形成胡卫林资金占用款，期末余额5,231.03万

元。

请你公司：

（1）说明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长率显著高于对应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原因，信用政策是否与过

往保持了一贯性；

公司回复：

公司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增长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0年度/

2020-12-31

2019年度/

2019-12-31

变动金额 同比增减

应收账款 21,430.64 15,760.63 5,670.01 35.98%

营业收入 126,798.59 219,536.54 -92,737.95 -42.24%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长率显著高于对应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率系公司合并范围的影响。 公司2020

年转让子公司股权、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导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影

响较大，主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子公司 不纳入合并的时间 202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是否纳入合并 2020年利润表合并情况

1 新永丰 2020年8月31日 否 2020年1-8月纳入合并

2 巴洛特 2020年11月30日 否 2020年1-11月纳入合并

3 俄联合 2020年初 否 不纳入合并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长率显著高于对应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率主要受合并范围

变化，导致口径不一致的影响。

若扣除合并范围的影响后（对比数据均比较扬子新材母公司、扬子江新型材料（苏州）有限公司合

并后的数据），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长率与对应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科目

2020年度/

2020-12-31

2019年度/

2019-12-31

变动金额 同比增减

应收账款 21,430.64 18,887.58 2,543.06 13.46%

营业收入 118,885.88 104,553.67 14,332.21 13.71%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长率，较扣除合并范围影响后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相比，不

存在异常变化。公司的主要客户信用期未发生变化，信用政策保持了连续一贯性。（2）说明期末应收账款

前五名具体情况，包括欠款方名称、账龄构成及金额、坏账计提情况等，并说明公司应收账款集中度较高

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应收账款前五名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年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

俄联合 6,165.81 1-2年 616.58 28.77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4,094.05 1年以内 40.94 19.10

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1,920.61 1年以内 19.21 8.96

江苏中电创达建设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857.70 1年以内 8.58 4.00

江苏星星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852.53 1年以内 8.53 3.98

合计 13,890.69 — 693.83 64.82

公司应收账款集中度较高主要原因：

1、合并范围变动的影响，应收俄联合余额6,165.81万元，全部系公司通过安徽省技术进出口股份有

限公司代理，向俄联合出口销售冷轧生产线形成，该债权在2019年合并层面予以抵消，2020年初扬子新

材丧失俄联合控制权后，在合并层面确认为应收账款，并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616.58万元。 截止回函日，

上述应收账款已收到6,111.63万元，剩余款项因报关单代码与俄罗斯海关登记不一致，正在办理相关变

更手续。 应收巴洛特余额1,920.61万元，其中加工费1,118.98万元、应收利息256.42万元、应收房租水电

气费545.21万元。 该债权在丧失巴洛特控制权之前在合并层面予以抵消，丧失对巴洛特控制权后，在合并

层面确认为应收账款，并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19.21万元。 剔除上述影响因素后，应收账款前五名汇总金

额占应收账款年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53.45%。 具体如下：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年末余额

占调整后应收账款余额的比

例（%）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4,094.05 1年以内 40.94 30.68

苏州市永盛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859.34 1年以内 8.59 6.44

江苏中电创达建设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857.70 1年以内 8.58 6.43

江苏星星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852.53 1年以内 8.53 6.39

江苏盈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468.95 1年以内 4.69 3.51

合计 7,132.57 - 71.32 53.45

2、公司客户主要是净化和家电行业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前十大客户较稳定，这是公司有选择地建

立客户合作关系的结果，主要选择资质、信誉较好的企业，具备较强的还款能力。对于合作时间长、采购量

大的优质客户给予一定付款信用期限，一般为1至3个月，上述应收账款前五名公司本身规模较大，从而导

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集中。

综上，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集中度较高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化及行业客户集中及其结算特点等因素导

致，具有合理性。

（3）说明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的欠款单位与报告期前五名客户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存在对应关

系的，说明对该客户报告期新增应收账款占对其总应收账款的比例、占报告期向其销售金额的比例，不存

在对应关系的，说明对该单位应收账款形成较大应收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苏州开元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59,806,650.62 12.11%

2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93,472,231.17 7.08%

3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68,714,989.66 5.21%

4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4,741,431.50 4.90%

5 珠海拾比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56,447,456.04 4.28%

合计 -- 443,182,758.99 33.58%

因统计出现差错，现更正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苏州开元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59,806,650.62 12.60%

2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93,472,231.17 7.37%

3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4,741,431.50 5.11%

4 珠海拾比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56,447,456.04 4.45%

5 苏州市永盛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39,347,138.32 3.10%

合计 -- 413,814,907.65 32.64%

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的欠款单位与报告期前五名客户中，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州市永盛

防火材料有限公司存在对应关系。账龄均为1年以内，其中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期新增应收账款占

对其总应收账款的100%，占报告期向其销售金额的25.62%；苏州市永盛防火材料有限公司报告期新增

应收账款占对其总应收账款的100%，占报告期向其销售金额的21.84%。

其余三家均为新永丰的客户，因新永丰股权于2020年8月被处置，其应收账款余额未纳入合并范围，

导致上述应收账款与销售额对应单位不一致。

（4）结合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坏账准备的计提与实际回收情况、应收账款余额与账龄的

匹配性等，说明应收账款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合理、合规；

公司回复：

1、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比例对比如下：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账龄 扬子新材 华达新材 禾盛新材

1年以内 1.00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10.00

2-3年 30.00 20.00 30.00

3-4年 50.00 50.00 70.00

4-5年 80.00 80.00 10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公司1年以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禾盛新材， 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华达新材；1年以内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系公司一贯执行的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政策，结合公司信用政策、客户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及信誉情况良好、未发生过重大应收账款核

销的情形，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计提比例处于正常水平，能有效反映坏账损失的风险，符合准则规

定，具有合理性。

2、坏账准备的计提与实际回收情况

2018年-2020年应收账款计提比例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应收账款余额 21,430.64 15,760.63 21,033.12

坏账准备 1,309.40 578.65 468.38

计提比例（%） 6.11 3.67 2.23

公司主要客户为建筑净化领域、家电领域知名品牌厂商，公司根据客户的信用状况制定信用政策，客

户回款账期主要集中在0-90天。

（1）坏账计提政策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和租赁应收款，选择始终按照相当于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

量损失准备。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除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往来以外的应收款项

关联方组合 纳入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的应收账款

（2）2020年末应收账款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信用政策未发生变化，2020年年末应收账款较上年增长主要受合并范围变化影

响。公司按照既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计提坏账准备，计提程序合理，符合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

策。

（3）期后回款情况

截至2021年3月31日，应收账款前五名期后回款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2020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2021年3月末回款情况 回款比例（%）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4,094.05 3,392.90 82.87

苏州市永盛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859.34 859.34 100.00

江苏中电创达建设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857.70 857.70 100.00

江苏星星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852.53 697.49 81.81

江苏盈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468.95 413.31 88.13

合计 7,132.57 6,220.73 87.22

公司2020年末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合计回款比例为87.22%，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良好。

3、应收账款余额与账龄的匹配性

2020年末，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

2020年末 2019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 应收账款占比（%）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余额 应收账款占比（%）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13,976.99 66.21 139.77 14,722.06 94.88 147.22

1-2年 6,815.79 32.29 681.58 470.93 3.03 47.09

2-3年 88.75 0.42 26.62 192.53 1.24 57.76

3-4年 160.41 0.76 80.20 93.85 0.60 46.93

4-5年 37.42 0.18 29.93 8.05 0.05 6.44

5年以上 30.51 0.14 30.51 29.61 0.19 29.61

合计 21,109.86 100.00 988.62 15,517.02 100.00 335.04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2019年末占比94.88%，2020年末占比66.21%， 主要系应收俄联

合款项账龄为1-2年所致，应收账款余额与账龄匹配。

公司2019年发生坏账1.03万元，2018年及2020年未发生坏账。

综上，公司信用政策未发生变化，应收账款期末回款情况良好，公司严格把控风险，历史上未发生较

大坏账损失的情况。 公司应收账款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合理、合规。

（5）说明你公司采购集中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并结合上述对比情况说明你

公司是否存在对个别供应商重大依赖的情形，近三年主要供应商是否发生变化；

公司回复：

1、采购集中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

2019年-2020年度前五大供应商对比数据如下：

公司

2020年度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采购比

例

2019年度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采购比例 占比变动

扬子新材 58.31% 34.40% 23.91%

华达新材 89.62% 未上市 -

禾盛新材 57.09% 58.74% -1.65%

立霸股份 85.67% 88.04% -2.37%

2020年度，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 58.31%，与禾盛新材接近，较华达新材低31.31%，较立霸股

份低27.36%。

2019年度，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34.40%，较禾盛新材低24.34%，较立霸股份低53.64%。

2020�年度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58.31%，较2019年度提高 23.91%，主要是由于2020年俄联

合未纳入合并范围，采购总额有所下降，导致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上升。

公司的主要成本系材料成本，约占总成本的90%。 且公司所处的有机涂层板行业受原材料钢材卷板

供应的影响较大，因此行业内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为了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以及保持原材料的稳定

供应，基本上都有相对固定的供应商，并通过签订长期购销合同以保证供应的稳定和有利的采购价格，以

提高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时的应对能力。

通过上述分析，公司采购集中度符合行业特点，不存在对个别供应商重大依赖的情形。

2、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万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2020年

苏州汇丰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23,793.94 21.94%

杭州新永丰钢业有限公司 14,066.90 12.97%

浙江联鑫板材科技有限公司 10,034.04 9.25%

苏州市开元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7,915.64 7.30%

浙江永丰钢业有限公司 7,434.78 6.85%

合计 63,245.29 58.31%

2019年

苏州汇丰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42,805.17 16.13%

浙江永丰钢业有限公司 18,742.69 7.06%

上海宝钢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13,137.73 4.95%

浙江联鑫板材科技有限公司 9,370.68 3.53%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华东销售分公司 7,241.83 2.73%

合计 91,298.11 34.40%

2018年

上海宝钢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35,891.00 10.73%

苏州汇丰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8,482.73 5.53%

上海茂高物产贸易有限公司 16,338.56 4.89%

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5,438.38 4.62%

浙江联鑫板材科技有限公司 11,918.54 3.56%

合计 98,069.22 29.33%

变化原因主要是2019年公司将冷轧生产线进行了处置，原主要向上海宝钢钢材贸易有限公司、内蒙

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华东销售分公司采购轧硬卷，处置后采购金额大幅下降，故退出前五大供应商

序列。

（6）请分别说明前五名客户、供应商是否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前五大客户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供应商名称 销售额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020年

苏州开元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5,980.67 12.60%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9,347.22 7.37%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474.14 5.11%

珠海拾比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5,644.75 4.45%

苏州市永盛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3,934.71 3.10%

合计 41,381.49 32.64%

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2020年

苏州汇丰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23,793.94 21.94%

杭州新永丰钢业有限公司 14,066.90 12.97%

浙江联鑫板材科技有限公司 10,034.04 9.25%

苏州市开元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7,915.64 7.30%

浙江永丰钢业有限公司 7,434.77 6.85%

合计 63,245.29 58.31%

经公司查阅天眼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相关信息及问询相关人员，根据上述公司股权投

资关系及公司在2020年报中披露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判

断，浙江永丰钢业有限公司是新永丰原持股49%股东，现持股100%股东，公司处置新永丰前与本公司属

于关联法人，处置后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客户及供应商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7）说明与开元金属同时发生采购、销售业务的原因、真实性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的情形。

公司回复：

开元金属在当地是一家传统的钢材贸易商，有近二十年的钢材贸易经验和丰富的市场资源，报告期

扬子新材的子公司新永丰向开元金属销售产品，根据对方订单需求，单笔签订制式销售合同，结算方式为

款到发货，其中销售热镀锌卷10,438.99万元，轧硬卷5,541.67万元，合计金额15,980.67万元。

报告期扬子新材向开元金属采购产品，根据扬子的生产需求，单笔签订合同，结算方式与其他供应商

一致，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定金后，根据提货进度款到发货。 采购商品均为热镀锌卷，合计金额7,915.64

万元。

与开元金属同时发生采购、销售业务的原因：一方面开元金属本身是一家钢材贸易商，与公司有着十

几年的合作基础，新永丰作为其供货渠道之一，正常开展贸易业务。另一方面，2020年年初受疫情影响，公

司有机涂层板销量不佳，彩涂业务按月销售收入情况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2019年 4,079.93 2,278.52 5,440.08 3,420.93 4,051.65 3,028.37 4,077.86

2020年 1,892.32 775.02 4,540.82 3,785.76 3,994.44 4,692.41 4,895.02

2020年1-3月受疫情冲击市场，销量明显下滑，较上年同期下降明显，公司对市场的判断较为悲观，故未

进行提前备货，根据年初销售情况向子公司新永丰的采购订货量较少。

随着疫情好转，国内净化和家电市场持续复苏、需求显著，公司有机涂层板销量屡创新高，但因新永

丰产能与生产调度有限，故选择从其贸易商开元金属处采购原材料热镀锌卷，既保证了原材料质量的稳

定，又满足了公司有机涂层板生产销售需要。 镀锌卷按月采购情况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供应商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新永丰 82.16 363.15 324.96 1,882.81 297.67 157.14 275.36

开元金属 - - - - 2,393.82 1,897.05 3,624.77

综上，与开元金属同时发生采购、销售交易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1）至（7）、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6）（7）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问题4-（1）年审会计师核查：

（1）检查了扬子新材回复数据的准确性；

（2） 检查了扬子新材对于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长率显著高于对应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原因分

析；

问题4-（1）年审会计师意见：

扬子新材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长率显著高于对应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原因合理，公司的主要客

户信用期未发生变化，信用政策保持了连续一贯性。

问题4-（2）年审会计师核查：

（1）检查了扬子新材前五名应收账款、账龄、坏账计提的准确性；

（2）检查了上述应收账款、销售客户对应的合同等资料；

（3）检查了扬子新材分析的应收账款集中度较高的原因的合理性。

问题4-（2）年审会计师意见：

扬子新材上述回复数据是准确的，应收账款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合理。

问题4-（3）年审会计师核查：

（1）检查了扬子新材前五名应收账款、前五名销售客户等数据的准确性；

（2）检查了上述应收账款、销售客户对应的合同等资料；

（3）检查了扬子新材回复数据的准确性、原因分析的恰当性。

问题4-（3）年审会计师意见：

扬子新材公司上述回复情况属实。

问题4-（4）年审会计师核查：

（1） 检查了扬子新材坏账准备政策与同行业比较数据的正确性， 并检查了与同行业对比分析的情

况；

（2）检查了扬子新材应收账款余额、账龄数据的准确性，实际计提与回收情况。

（3）检查了扬子新材回复中应收账款期后回款的数据的准确性。

问题4-（4）年审会计师意见：

扬子新材公司应收安徽省技术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款项账面余额为人民币6,165.81万元，该款项系

扬子新材公司通过该公司与俄联合进行贸易产生的债权。扬子新材公司已对该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为人

民币616.58万元，应收账款账面净值为人民币5,549.23万元。 因扬子新材公司丧失俄联合控制权，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扬子新材公司对该项应收账款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的准确性。 除此之

外，我们认为扬子新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合理、合规。

问题4-（5）年审会计师核查：

（1）检查了公司披露数据的准确性；

（2）分析了公司与同行业数据对比及原因的合理性；

（3）询问公司管理层，了解近三年主要供应商的变化的原因。

问题4-（5）年审会计师意见：

扬子新材采购集中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相比，符合行业特性；供应商变化情

况属实。

问题4-（6）年审会计师核查：

（1）检查了公司披露数据的准确性；

（2）通过企查查查询了上述公司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联的情况；

（3）检查了公司关联方清单，询问了管理层关联方的识别等相关情况。

问题4-（6）年审会计师意见：

扬子新材回复的事项属实。

问题4-（7）年审会计师核查：

（1）对开元金属进行访谈，了解了开元金属的主要业务情况，与扬子新材交易的价格确定方式等；

（2）对开元金属实施函证程序，函证内容包括往来余额以及交易金额等；

（3）获取并检查扬子新材与开元金属签订的合同；

（4）检查并分析了同时发生采购、销售交易的商业背景；

问题4-（7）年审会计师意见：

扬子新材与开元金属开展业务参考市场行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决定价格，与开元金属同时发生

采购、销售交易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 我们未发现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我们通过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其他途径，对公司的客户和供应商的背景以及与公司

进行的所有交易进行了仔细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关联方与公司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我们对开元金属进行了充分了解，同时也对公司与开元金属之间已发生的采购、销售交易进行了仔

细核查，我们认为相关交易均为正常的商业交易，有正常的交易模式和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

合理的原则，是公司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5.�年报显示，因第三方增资导致股权被动稀释，你公司在报告期内失去对子公司苏州巴洛特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洛特” ）的控制权。 另外，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显

示，巴洛特存在“往来款2,740万元、胡卫林资金占用款1,800万元” 。

请你公司：

（1）说明第三方对巴洛特增资时你公司放弃权利履行的审议审议和临时信息披露情况（如适用），

说明第三方对巴洛特实际增资的时间、金额、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对比情况；

公司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9.2条、第9.3条对于上市公司发生交易达到

披露要求的标准及达到股东大会审议要求的标准，以及第9.5条“交易标的为股权，且购买或者出售该股

权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的， 该股权对应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营业收入视为本规则第9.2

条和第9.3条所述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和与交易标的相关的营业收入。 ”

公司放弃对巴洛特增资权利将导致巴洛特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其全部资产、营业收入视

为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与交易标的的营业收入。

根据2019年公司和巴洛特相关财务数据判断，未达到上述规则的披露要求及股东大会审议要求。 另

外，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建立对董事长的授权制度，即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

事长具有单笔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百分之十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或委托理财、银行授信等事项（关联交易除外）的决定权，并在事后向董事会报告。 ” 所以在放弃对巴

洛特增资履行的审议程序在扬子新材层面为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由公司董事长审批即可。 在巴洛特层

面履行股东会程序，并已于2020年11月17日召开股东会并审议通过其注册资本由4100万元增加至4450

万元的议案，由苏州中元国弘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元国弘” ）以货币增资350万元人

民币。

巴洛特 扬子新材

占比

总资产 7,609.56 265,553.67 3%

营业收入 7,051.08 219,536.54 3%

净利润 -663.81 -36,550.70 2%

股东权益 2,194.43 65,513.96 3%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巴洛特持股比例由51.22%降至47.20%，巴洛特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100 51.22%

苏州中元国弘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1,904 46.44%

赵胜 54 1.32%

方莉莉 42 1.02%

合计 4,100 100%

增资前股权结构：

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苏州中元国弘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254 50.65%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100 47.20%

赵胜 54 1.21%

方莉莉 42 0.94%

合计 4,450 100%

（2）说明巴洛特公允价值评估的具体过程，重要的评估参数的选取情况及依据（如有）；

(下转B079版）

(上接B077版）


